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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实朴检测

股票代码：301228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988号11幢2楼

一致行动人之一：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988号11幢2楼

一致行动人之二：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988号11幢2楼

一致行动人之三：杨进

住所/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一致行动人之四：吴耀华

住所/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股权激励归属）及股份减少（捐赠）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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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实朴检测技术（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实朴检测”）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实朴检测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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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上市公司、实朴检测、公司 指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杨进、吴耀华

实谱投资 指 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为丽 指 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宜实 指 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会 指 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本次权益变动 指

1、因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
条件成就，杨进先生及吴耀华女士于2025年7月3日分
别归属50,700股。

2、实谱投资向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其直接
持有的22.80万股实朴检测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0.1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
总股本的0.1925%）。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总股本 指
公司总股数120,000,000,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1,568,655股后的股本118,431,345股。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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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5MA1FW05W0B

公司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988号11幢2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杨进

成立日期 2015年10月19日

营业期限 2015年10月19日至2045年10月18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杨进 660.00 66.00

吴耀华 200.00 20.00

叶琰 120.00 12.00

操毕进 20.00 2.00

合计 1,000.00 100

2、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杨进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叶琰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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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杨进先生在实朴检测担任董事长、总经理。

3、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之一：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350814055H

公司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988号11幢2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吴耀华

成立日期 2015年09月09日

营业期限 2015年09月09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34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从事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耀华 234.45 68.9559

刘丽瑛 25.00 7.3529

张大为
25.00

7.3529

彭庭辉
11.80

3.4706

韦柳 7.90 2.3235

刘成霞 5.80 1.7059

吴馨娜 5.00 1.4706

黄山梅 4.00 1.1765

李娟 3.75 1.1029

杨小青 2.20 0.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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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绿叶 2.00 0.5882

梁蛟 2.00 0.5882

贺金成 1.80 0.5294

顾骏 1.00 0.2941

吴旻 1.00 0.2941

胡佩雷 1.00 0.2941

郁振华 1.00 0.2941

蔡慧妍 1.00 0.2941

彭喜玲 0.60 0.1765

赵胜楠 0.40 0.1176

张亚苹 0.40 0.1176

刘玉娇 0.40 0.1176

卢铁文 0.40 0.1176

李茂枝 0.40 0.1176

吴艳萍 0.30 0.0882

孔令鹏 0.30 0.0882

付晓青 0.30 0.0882

张志红 0.30 0.0882

李晶晶 0.30 0.0882

李靓 0.20 0.0588

合计 340.00 100

2、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吴耀华 女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张大为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吴耀华女士在实朴检测担任董事，张大为先

生在实朴检测担任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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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 一致行动人之二：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MA1GBANR8W

公司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988号11幢2楼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进

成立日期 2016年07月05日

经营期限 2016年07月05日至2036年07月04日

注册资本 17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杨进 153.00 87.4286

叶琰 6.25 3.5714

王赟
5.00

2.8571

潘斯俭
4.50

2.5714

张辉 3.75 2.1429

甘再明 2.50 1.4286

合计 175.00 100

2、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杨进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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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杨进先生在实朴检测担任董事长、总经理。

3、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没有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一致行动人之三：杨进

姓名：杨进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408221978********

住所/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实朴检测外，杨进先生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五）一致行动人之四：吴耀华

姓名：吴耀华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101041979********

住所/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实朴检测外，吴耀华女士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1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进、吴耀华夫妇。杨进直接持有实谱投资66.00%股权，

吴耀华直接持有实谱投资20.00%股权，杨进直接持有上海宜实87.43%股权，吴耀

华直接持有上海为丽68.96%股权。杨进、吴耀华夫妇通过实谱投资、上海宜实、

上海为丽间接持有公司股权，对公司形成共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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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回馈母校复旦大学并支持其教育事业发展，

共同促进融合发展与学科创新，助力复旦创业精神薪火相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

在实朴检测拥有权益的可能。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达到信息披露义务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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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因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杨进先生

及吴耀华女士于2025年7月3日分别归属50,700股。

2、实谱投资于2025年12月3日与基金会签订《捐赠协议》，协议约定实谱投

资将其直接持有的22.80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19%（占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0.1925%）赠与基金会。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实谱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

户股份数量

后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占剔除公

司回购专

用账户股

份数量后

总股本比

例(%)

实谱投

资
45,593,997 37.995 38.4983 45,365,997 37.8050 38.3057

上海为

丽企业

管理有

限公司

5,095,532 4.2463 4.3025 5,095,532 4.2463 4.3025

上海宜

实企业

管理咨

询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3,045,491 2.5379 2.5715 3,045,491 2.5379 2.5715

杨进 328,000 0.2733 0.2770 378,700 0.3156 0.3198

吴耀华 0 0 0 50,700 0.0423 0.0428

合计 54,063,020 45.0525 45.6492 53,936,420 44.9470 45.5424

三、捐赠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捐赠人）：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受赠人）：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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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主要条款

1、甲方自愿向乙方无偿捐赠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实朴检测技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实朴检测；证券代码：301228.SZ）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以本协议签署生效前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日收盘价人民币44.82元/股计算，市值人

民币1,022万元折合22.8万（301228.SZ）股股票，故经甲乙双方确认，甲方本次捐

赠实朴检测股票（22.8万）股（以下简称“标的股票”）。甲乙双方各自完成内部

决策程序。

2、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实朴检测技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实朴检测；证券代码：301228.SZ）非交易过户（业务类

型：捐赠过户）。

3、 乙方以接受甲方捐赠的标的股票作为初始财产在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之

下设立“复旦创业人股票基金”，基金将按照乙方的捐赠项目管理办法设立基金章

程，进行管理、运行。

4、 本协议约定的捐赠行为以及捐赠标的股票的后续管理及使用情况的信息公

开、活动公告、宣传报道中如有涉及捐赠人个人信息的，受赠人在公开信息时应保

护捐赠人隐私信息。

5、本协议经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关法律的管辖和保护。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情况，不

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除《捐赠协议书》生效条件外不附加其他特殊条件、不存

在补充协议、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六、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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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七、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1、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2、完成其他适用的行政审批手续（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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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谱投资、上海为丽和上海宜实及其一致行动人杨进先生、吴耀华女士于

2025年5月28日和日照中益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益仁中国制造精选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编号STN149）（以下简称“中益仁基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实

谱投资、上海为丽、上海宜实及其一致行动人杨进先生、吴耀华女士拟将合计持有的实朴检

测非限售条件流通股11,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5000%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中

益仁基金。实谱投资拟转让数量为6,409,3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411%,上海为丽拟转让数

量为3,573,9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783%,上海宜实拟转让数量为1,416,76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1806%。中益仁基金受让11,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5000%。2025年7月24日，

各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取得《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

除上述所述情况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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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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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一：

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二：

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之三：

杨进

一致行动人之四：

吴耀华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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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四）《捐赠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五）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本报告书的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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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闵行区

股票简称 实朴检测 股票代码 301228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

一致行动人1

名称

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一致行动人1注

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

一致行动人2

名称

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2注

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

一致行动人3

名称

杨进

一致行动人3名

称住所/通讯地

址

上海市徐汇区

一致行动人4

名称

吴耀华

一致行动人4名

称住所/通讯地

址

上海市徐汇区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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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 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权 益 变 动

方 式（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赠与√ 其他√

执行法院裁定□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持股数
量：45,593,997股，持股比例：37.9950%；

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持股数量：
5,095,532股，持股比例：4.2463%；

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
股A股，持股数量：3,045,491股，持股比例：2.5379%；

杨进，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持股数量：328,000股，持股比例
：0.2733%；

吴耀华，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持股数量：0股，持股比例：0%
；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量及变动比

例

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持股数
量：45,365,997股，持股比例：37.8050%；

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持股数量：
5,095,532股，持股比例：4.2463%；

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
股A股，持股数量：3,045,491股，持股比例：2.5379%；

杨进，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持股数量378,700股，持股比例：
0.3156%；

吴耀华，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持股数量：50,700股，持股比例
：0.0423%。

在 上 市 公 司

中 拥 有 权 益

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捐赠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方式：非交易过户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否□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12个月 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实朴检测拥

有权益的可能。未来若有增加或减少其在实朴检测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

计划，将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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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在此前6

个 月 是 否在

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 上 市 公

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 明：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

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

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非交易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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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附表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实谱（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一：

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二：

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之三：

杨进

一致行动人之四：

吴耀华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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